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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未能

于 2017年 4月 30日前披露《2016年年报》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

益，保证信息披露公平，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，于 2017

年 5月 2日开市起股票暂停转让，详见《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股票停牌公告》（编号：2017-010）。 

在股票暂停转让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指引的

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于 2017年 6月 29日披露了《张家港中

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21），

认真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鉴于公司股票暂停交易的事由已经消除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经公司

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并获得批准，公司股

票自 2017年 7月 12日开市起恢复转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17年 7月 11日 


